
「六和商圈 樂遊市集趣」 攤商報名簡章暨切決書 

招商規範 

一、招募攤位類別： 

編號 攤位類別 性質說明 備註 

1 二手跳蚤 
1.舊衣、玩具、書籍等等 
2.不可有猥褻、限制級商品 

配合活動 
1.減少塑膠包裝並禁止
使用塑膠袋。 
2.販售飲品攤商，民眾
自備重複性之飲品容器
給予折扣優惠 5 元。 
3.包裝減量 
4.可裸賣商品為主 
 

2 餘料再生文創、手做類 為自己生產之餘料再生原創商品 

3 美食飲品 農特產品、美食料理等 

4 環保再生類 綠栽、容器陶瓷環保材質 

5 環保清潔類 
天然植物萃取，不添加人工色素或藥
劑等(入取後須提供商品證明文件) 

6 節能、科技周邊類 電動車展示、環保科技等周邊商品 

7 植物、天然、精油類 天然肥皂加工、永生花等 

8 
可重複性生活用品或福
利品類 

超市贈品、電子商品等 

9 六和商圈店家 活動地點周邊店家 

10 動保、認養 動保團體-寵物認養、認領 

 

二、攤位收費規則：  

攤位保證金 $1000元(通知入取後匯入指定帳戶，活動結束後退回) 

注意事項： 

攤商如有違反展售之規範遭違規記點，將依照大會規範扣減保證金。 

三、攤位提供設備：  

項目 內容說明 規格/數量 備註 

1 攤位帳篷 造型三角帳 由執行單位分配管理 

2 長桌 1 張  

3 椅子 2 張  

4 電力 110V 

插座 2 個 

若需使用高功率電器設備（冰箱、電磁爐、

電湯匙、咖啡壺、烤箱、電鍋等設備），

請於報名時申請並提出電器種類及設備

耗電瓦數或安培數)未經申請允許一律禁

止使用。 

5 照明燈 1 盞  



設備使用注意事項： 

1. 因安全考量，主辦單位將配給每攤 1000W/110V 用電，嚴格禁止使用未於報名申請之電

器設備與自行攜帶之發電機，違者將強制撤除並扣除保證金全額。 

2. 嚴禁拆除及破壞主辦單位用電與相關設施，或私自配接與用電設施不相容之電氣配件，一經

查獲主辦單位得強制拆除違規設施，拆除費用及意外損失責任由攤商負責。若因此導致設備過載或

不良，造成跳電、走火等意外，違規攤商須負賠償責任。 

3. 提供之桌椅如有損壞或遺失，攤商需賠償設備損失（桌子：2000 元/張，椅子：100 

元/張） 

 

四、攤位展售規範：  

管  理

主 軸 規範項次 內容重點摘要 

設攤

規 範 

資 格 及

攤 區認定 

1.攤商需事先提送攤位報名表，經審核後，方可進行展售。 

2.不得將該權利頂讓、出租或轉租、轉借、分借、抵押、供第三人使用、於申請

攤位地區以外之場域營業或以第三人名義使用或作為非法行為使用。 

3.攤商若因故取消，需於活動前1周通知主辦機關， 如無事前通知，恕不退還繳

交之保證金。 

4.現場不得擅自更換位置及增減攤位數。 

費 用 繳

交 及  退 

費規範 

1.所有入取攤商，需於通知入取後48小時內繳交攤位保證金。 

2.活動結束後，主辦機關偕同各攤商確認場地復原狀況，於每場次結束後，主辦

機關確認攤商是否有遲到、早退與任何違規之情事，若無以上事項並填寫完線上

問卷後至服務台現場退還保證金。 

展 售 內

容 及 行 

為 規範 

1.未獲得政府准許進口之產品，仿冒品、菸酒類商品（菸類商品一律禁止展售）

及非屬本展規定展出項目，禁止於攤位內陳列。 

2.攤商應依「營業稅法」之相關法令，開立發票、收據或憑證。 

3.禁止從事政治性或非本活動相關活動，及利用視聽設備播放資訊，發送傳單等。 

4.易爆、易燃及其他危險物品、違禁品禁止攜入場內。 

攤 位 設

備 及 用 

水 用電規

範 

1.主辦機關將提供相關硬體設備給予攤商，使用期間不得有毀損、遺失之情事。 

2.不得破壞用電設施，或配接與用電設施不相容之電氣配件 

火  源  使

用規範 
不使用明火（瓦斯），請留意安全問題。 

進 / 退

場管理 

進  退 場 

時間規範 

1.報到時間：請於13:00前。 

2.進場時間：12:00-13:30 

3.撤場時間：17:30(依現場狀況彈性調整)  

進 / 退場

車輛規範 

於許可之進退場期間不開放車輛入場，請於周邊合法區域卸貨，除外之時間禁止

車輛入場。並嚴禁車輛違停。 

現場  

管理 

服 務  提

供及消費  

糾紛規範 

1.凡有下述事宜者，均違者處將記違規 1 點之處罰（可連續開罰）：不可赤身裸

露、衣衫不整/不可吸菸、酗酒或嚼食檳榔/不可有挑釁行為、出言不遜、製造糾

紛/不可過度推銷之行為/噪音（超過85分貝）、灰塵、惡臭或導致通道阻塞。 

2.展售品項及內容若為飲料或食品類，販售之產品應遵守「食品衛生法」及「營

業稅法」之相關法令規定，務必注意衛生與清潔，避免食品腐壞產生食物中毒之



情事， 若有違法或糾紛，概由攤商自負一切責任。 

3.展售品項若有相關標章之認證，如：有機認證、產銷履歷等，需提出相關佐證，

並遵循相關法規之規範。 

4.販售商品不得仿冒侵權若有違法，概由攤商自負一切責任。(仿冒侵權) 

空間環境

整潔規範  

1.各攤商應自行維繫攤位區域整潔，營運期間不得任意將攤位垃圾放置通道、公

共區域或遊客垃圾桶，各攤商需事先需求，自行設置垃圾桶。 

2.攤商禁止佔用通道或於公共區域堆放物品，亦不得增設桌椅、遮陽傘等裝置，

如有違規放置或散落之物品，主辦機關得以立即清除或進行開罰。 

3.攤商若有提供試吃服務，衍生器物如免洗餐具、杯子等，請自行回收及處理，

以免民眾隨處丟棄。 

4.禁止於廁所區域洗滌相關物品或進行食品處理，以免堵塞排水管。 

5.飲食攤商應自備帆布等可隔絕地面油漬，活動結束後應自備清潔用品清除地面

髒污。 

6.營業設備及販賣之物品應排列整齊，並保持環境清潔，且基於衛生考量，戶外

擺攤，產品建議提供包裝。 

在場值班

規範  

1.攤商在活動期間，不得有遲到、早退或缺席造成空攤之狀況，如有違反將記

違規 2 點之處罰，依此類推。 

2.活動中若因天災或氣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時，如：疫情因素、風勢過大有危

險疑慮、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，宣布停班或停課時，市集同時停辦。 

*如有違反以上規範，違規計點累計 2 點或有損壞器材、污染環境之情況，將扣除保證金。 

 

報名攤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      報名場次日期________________    

  

姓        名________________      電        話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瞭解本次市集活動所有簡章內容並同意所有規範 親簽或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